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课程免听申请表

	学院
	专业
	学号
	姓名

	
	
	
	

	免听课程名称
	选课课号
	开课学院
	任课教师

	
	
	
	

	申请免听原因
	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 
	前两学期平均学分绩点：

是否重修：

      审核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任课教师意见 
	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开课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前两学期平均学分绩点≥3.5或已修过该课程的学生方可申请免听，须在开学两周内提出免听申请。

    2、任课教师、学生、所在学院教科办、教务处选课办公室各留存一份。
